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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解决机制

蒋伟龙

摘　要：自然资源权属争议是指因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权属界限不明确而引起的争议，包括自然资

源所有权争议和使用权争议，对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的解决途径和程序我国立法不统一，尚存矛盾和冲突，当

事人对政府的行政裁决不服是适用行政复议前置还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单行法与程序法规定不一致。有必

要统一立法并统一其权属争议解决机制，以利于法的正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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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自然资源权属制度存在相对复杂性：一是不同自然资源其所有制不同，如矿产、水、
野生动物资源和我国管辖的海域都属于国家所有，而土地、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为国家所有和集
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并存，其中林木、牧草还有个人所有形式的存在；二是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
权常常会发生分离；三是由于历史遗留的原因，资源产权权属界定不清。正是因为权属制度的复杂
性，权属争议时常发生。而权属争议如何解决，依靠何种途径解决便成为各自然资源单行立法和其
他相关法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理论的基本范畴

（一）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的内涵
权属即权利的归属，自然资源权属即自然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而自然资源权属争议则

是指因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权属界限不明确而引起的争议。按自然资源权利性质划分，自然资
源权属争议可分为所有权争议和使用权争议；按自然资源的种类划分，自然资源权属争议可分为土
地权属争议、矿产资源权属争议、森林资源及林木权属争议、草原资源权属争议等。

（二）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的特征
自然资源权属争议是指因权属不清而引起的争议，因此它与自然资源侵权纠纷存在明显的差

异。通常，侵权纠纷可用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方式解决。但权属争议的解决就不同，相对而言，自
然资源权属争议及其解决具有如下特征：

１．争议类型的多样性。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类型的多样性，既体现在既有资源的所有权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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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资源的使用权争议。

２．政府介入性。资源权属争议的解决，往往需要查明资源权属的初始登记，因此，法律往往
规定，当事人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对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向
法院起诉。因此，行政处理往往是纠纷解决的必经程序。并且，对于一些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资源纠纷，如水事纠纷、矿事纠纷，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具有最终处理决定权。

３．处理方式的多元性。我国资源权属争议的处理方式有三类，一是自行处理，包括协商、调
解；二是行政处理，包括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三是司法处理，包括民事诉讼和行政诉
讼。当然，行政诉讼是其最主要的诉讼方式。

二、我国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解决路径之立法规定及其评析

我国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解决路径之立法散见于我国自然资源保护单行法及其实施细则、部门规
章和 《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
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的解决主要规定在资源的专门立法中，其中单行法规定包括：《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１６条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５６条和第５７条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第１７条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１６条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１３条⑤等。对
自然资源权属争议予以规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２３条⑥、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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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法》第１６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
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
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水法》第５６条规定：“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水事纠纷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

有关各方必须遵照执行。在水事纠纷解决前，未经各方达成协议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在行政区域交界线两侧
一定范围内，任何一方不得修建排水、阻水、取水和截（蓄）水工程，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第５７条规定：“单位之间、个
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不成的，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森林法》第１７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

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
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草原法》第１６条、规定：草原所有权、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处理。单位
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
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渔业法》第１３条规定：当事人因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发生争议的，按照有关
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在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破坏养殖生产。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２３条规定：探矿权人之间对勘查范围发生争议时，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
勘查作业区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裁决；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勘查范围争议，当事人协
商不成的，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裁决。特定矿种的勘查
范围争议，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裁决。第３６条规定：采矿权人之间对矿区范围发生争议时，

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矿产资源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依法核定的矿区范围处理；跨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矿区范围争议，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地质
矿产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决定。



国土资源部发布的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４条①、１９９６年由原林业部发布的 《林木、林
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４条和第２２条②等。
除上述自然资源的专门立法外，《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此也有规定。

如 《行政诉讼法》第４４条③、《行政复议法》第３０条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行政复议法》第
三十条第一款有关问题的批复 （法释 ［２００３］５号）⑤、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机关颁发
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认行政行为问题的答复 （法释 ［２００５］行他字第４
号）⑥ 等。
综观上述立法，我国自然资源权属争议之解决存在以下特点和缺失：
（一）争议解决立法层次不统一
我国大多数的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解决机制规定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单行法律中，如土

地、水、森林、草原资源权属争议等。但有些却规定在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中，如矿业权争议之
解决就规定在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中。这一局面带来了执法、司法和守法活动中的复杂性，不
便于人们查找相关立法，也不利于法的贯彻实施。

（二）纠纷解决模式差异大
综观我国自然资源的专门立法和其他相关法，其纠纷解决模式不下六种：一是协商—行政裁决

模式，即发生争议后先由当事人协商，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由政府裁决。如 《水法》第５６条规
定的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解决模式、《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２３条规定的探矿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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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４条规定：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以下简称争
议案件）的调查和调解工作；对需要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拟定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县级以上国土资
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办理争议案件有关事宜。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４条规定：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林业部、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设立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以下统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分别负责办
理林权争议处理的具体工作。第２２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或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行政诉讼法》第４４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
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行政复议法》的第３０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
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
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
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
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２００３］５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你
院《关于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有关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
权或者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经行政复议后，才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涉及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其他具体行政行
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不适用《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认行政行为问题的

答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报送的《关于行政机关颁发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
认具体行政行为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最高人民法院法释［２００３］５号批复中的“确认”，是指当事人对自然资源的
权属发生争议后，行政机关对争议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所作的确权决定。有关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的初始登记，属于行政许可性质，不应包括在行政确认范畴之内。据此，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
书的行为不属于复议前置的情形。此复。



之间对勘查范围发生的争议和第３６条规定的采矿权人之间对矿区范围发生的争议的解决模式等。
值得一提的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这两部法分别规定的跨行政区域的水事纠纷和探矿权、采矿
权争议的解决途径似乎排除了司法最终裁决。二是协商—行政调解—民事诉讼模式。如 《水法》第

５７条规定的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当事人就可选择先协商，不
愿协商或协商不成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三是协商—民事诉讼模式。
上述 《水法》第５７条规定的 “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当事人也
可选择此模式。也就是说，对于 《水法》第５７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可以选择采用上述第二或第
三种模式，其中行政调解不是民事诉讼前的必经程序。四是协商—行政裁决—行政诉讼模式。《土
地管理法》第１６条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
处理，对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五是协商—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
诉讼模式。从 《行政复议法》的第３０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
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
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适用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即采用此种模式。《林木、林地权
属争议处理办法》第４条规定的林权争议解决也是规定采用这一模式。

（三）单行法与 《行政复议法》规定相矛盾
根据 《土地管理法》的１６条规定，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

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意味着行政复议并非土地权属争议在提起行政诉
讼前的必经程序。相反，《行政复议法》第３０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
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
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对 《行政复议法》的该条规定，在执法实践中存在难于理解之处。也正因为如
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曾请示最高人民法院，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复是：根据 《行政复议法》第
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
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
得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经行政复议后，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此外，２００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行政机关颁发土地、
矿藏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认具体行政行为的请示》回复时指出：最高
人民法院法释 ［２００３］５号批复中的 “确认”，是指当事人对自然资源的权属发生争议后，行政机
关对争议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所作的确权决定。有关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的初始登记，属于行政许可性质，不应包括在行政确认范畴之内。据此，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
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的行为不属于复议前置的情形。
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说明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是 《行政复议法》规定的适

用行政复议前置的情形，这与 《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存在明显的冲突。《土地管理法》和 《行政复
议法》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从效力层次上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果按照特别法
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对于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应适用 《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
法解释出自２００５年，在２００４年修正的 《土地管理法》之后。这些规定的矛盾和冲突使得人们在实
践中无所适从。

（四）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规定不统一
如前所述，《土地管理法》中规定的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是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而 《森林法》第１７条规定的是：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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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诉讼法》第４５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
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第４６条第１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规定，一是两部单行立法
分别使用了 “三十日”和 “一个月”的规定，这两种不同的表达会导致不同的适用结果，这不利于
人们对法定期限的了解。二是两部单行法规定的起诉期限远比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期限短，尽管
《行政诉讼法》中使用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表述，按此规定就应优先适用单行法的规定。而
我国立法的现状是：除上述两部单行法规定了提起诉讼的期限外，其他自然资源的单行法却无期限
的规定，其他的理应适用３０日的期限的规定，这一状况导致对不同的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的当事人
在程序上实行差别待遇。

（五）立法语言欠精准
如 《水法》第５７条规定：“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商解

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
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律条文中的 “应当”理应是强制性条款的用词，违反强制性条
款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水事纠纷是对水资源的使用权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该类纠纷属于典
型的民事纠纷，民事纠纷的解决是否协商，应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不应规定 “应当协商解
决”，更何况该条规定在其后又使用了 “当事人不愿协商”的字样，这有自相矛盾之嫌。
又如 《土地管理法》第１６条规定的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尽管此处 “协商解决”前未加 “应”字，但后面只有 “协商不成”的字
样，而无 “不愿协商”的表述，这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协商是必经程序。

（六）援引模式难于操作
《渔业法》第１３条规定：当事人因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发

生争议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该 “有关法律”是指什么法律，指代不明，在实践中缺
乏可操作性。

（七）部分立法仅规定行政处理而排除了司法最终审查
如对矿产资源权属争议案件的处理适用的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２３条、第３６条规定，对

跨行政区域水事纠纷处理适用的 《水法》第５６条规定仅仅是 “协商—行政裁决”。立法并未规定司
法最终审查，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当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下列行政复议裁决为最终裁决有其合理性：根据国务院

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

三、我国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解决之立法应然

（一）统一自然资源立法
无论是上文提及的争议解决立法层次不统一，还是纠纷解决模式差异大、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规

定不统一等问题，都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单行立法各自为战所致。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的自然资源
基本法，这部法拟或为一部专门的自然资源法的基本法，其名称可命名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
法》；也拟或制定一部实质意义上的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其名称命名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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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自然资源法》，其中设自然资源法篇对自然资源权属及其争议解决、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问
题予以统一规定。这一立法模式有利于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的高效公平解决，又可以弥补我国现行部分
自然资源立法尚无权属争议解决机制规定的立法空白。事实上，我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和 《海岛保
护法》等立法，由于其立法侧重于环境保护，因此对权属争议的解决尚无立法规定。

（二）简化争议解决模式结构体系，扩大司法审查适用范围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六种争议解决模式，不同的自然资源采用不同的争议解决模式，这种纷繁

复杂的争议解决模式，势必带来行政执法和当事人权益保护的难度。因此，应根据自然资源权属争
议的特点，规定两种争议解决模式：一是协商—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模式。该模式适用于最高人民
法院司法解释中所列的情形，即：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
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
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的情形。
二是协商—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模式。该模式适用于其他所有的自然资源权属争议。即
在现有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将跨行政区域的水事纠纷和探矿权、采矿权争议的解决途径引入司法最
终审查程序。
司法审查是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即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查并纠正不法

行政行为，以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免受国家行政机关侵害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支
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扩大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解决机制的司法最终审查范围，当事人可通过诉诸法
律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是对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最
为有效的监督。中国公民作为社会的成员，不但可以通过其代表行使国家权力，参与管理国家社会
事务，而且也迫切期待在其利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监督纠正其违法行
为。这也是民主法治的一大体现。

（三）明确规定资源权属争议解决机制适用行政复议前置
行政复议前置是指行政相对人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在寻求法律救济途

径时应当选择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经过复议后仍不服复议决定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基本关系是以行政相对人自由选择为原则，以行政复议前置
为例外。适用行政复议前置必须法律有明确规定。
对于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现行立法是否已规定适用行政复议前置，是否应当适用行政复议前置在

理论界尚存分歧。
针对上述第一个问题，对 《行政复议法》第３０条中的 “具体行政行为”和 “已经依法取得”

的理解便是关键。其中，对 “具体行政行为”的理解，分歧在它是指行政确认还是行政裁决或者两
者兼而有之。对此，法学界存在着三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最高院法释 〔２００３〕５号已经将
《行政复议法》第３０条第一款的具体行政行为限定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即行政确认侵犯了行政相
对人已经依法取得的权属的行为，具有侵权的性质；而行政裁决属于居间裁判行为，没有侵权性
质。另一种观点认为：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
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认行政行为问题的答复》（〔２００５〕行他字第４号），最高院法释 〔２００３〕５
号批复中的 “确认”是指当事人对自然资源的权属发生争议后，行政机关对争议的自然资源的所有
权或者使用权所作的确权决定，属于行政裁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
程教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 （四）项解释为 “行政确权行为”。认为行
政确权既包括行政确认行为又包含行政裁决行为，因此法释 〔２００３〕５号批复中的确认土地、矿
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体行政行为，
既包括行政确认又包括行政裁决［１］。笔者赞同上述第二种观点，即此处的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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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资源权属争议后进行的裁决理应纳入行政复议前置的范围。
而对 “已经依法取得”的理解，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这里的 “已经依法

取得”应理解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主观认定已经依法取得土地权属即可，而不应单纯地理解为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已经依法取得行政机关颁发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权属法律证书。行政机关
侵犯该项 “已经依法取得”的权利时，复议才是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至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是否实际 “已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权属，则属于实体审理中需要确认的问题［２］。另一种
意见认为，这里所指的 “已经依法取得”应 “以当事人已经取得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法律
证书为标准”［３］。此处的第一种观点，更具合理性。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行政诉讼法》第

３０条中使用了 “认为”二字，理应理解为主观认定；其次，人民法院在接到诉讼申请时，应查明
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前置的案件，但履行该审查之职责时是否应当做实质性审查，如有无土地使用
证，是否是真实的土地使用证等。而事实上，如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已经拥有了真实合法的权
属证书，那便是侵权纠纷，而不是权属争议，这理所当然无需行政途径解决，而应提起民事诉讼。
针对上述第二个问题，即自然资源权属争议是否应当纳入行政复议前置范围，《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关于行政机关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的行为是否属于确认行政行为问题的答复》
（下简称 “答复”）已将 “当事人对自然资源的权属发生争议后，行政机关对争议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或者使用权所作的确权决定”列入适用行政复议前置的范围，但各自然资源的单行法以及 《行政复议
法》并未明确将此列入适用行政复议前置的范围。该答复是否属于法的范围？其效力如何？尚存质
疑。但该答复是否有其合理性？即对自然资源的权属发生争议后，行政机关对争议的自然资源的所有
权或者使用权所作的确权决定是否应当列入行政复议前置的范围笔者持肯定的观点。行政机关应当拥
有对行政争议的第一次判断权。适用行政复议前置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特别是土地行政行为属于典型
的行使国家强制力的行政职权行为，专业性强、涉及面广、权属复杂，需要专门的土地管理知识和丰
富的基层实践经验。行政机关 （通常是上级行政机关）所特有的信息便利、专业优势以及相对公正的
立场为其迅速化解行政争议提供了可能［４］。当然，其他的资源纠纷解决也是如此。

（四）统一行政诉讼期限
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自然资源单行立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分别为 “三十日”和 “一个月”，

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算，而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六个月。这一立法规定的
不同，导致不同的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行政诉讼时效期间不同，有必要在我国自然资源立法中统一其
行政诉讼时效期间，时效的长短宜参考 《行政诉讼法》中较长时效期间的规定。因为在行政关系
中，行政相对人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在强调建立服务型政府的今天，强化行政相对人的
权利是现行立法之趋势。
我国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立法应不断改进，除上述几方面外，还应进一步规范立法语言，加强立

法规范的可操作性，使我国的自然资源权属争议立法日趋完善，以高效、公平地解决自然资源权属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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